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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医学院文件  
 

滨医行发„2021‟14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滨州医学院科研用房 

有偿使用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单位、院（系）： 

《滨州医学院科研用房有偿使用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滨州医学院   

2021 年 12 月 2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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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 州 医 学 院 

科研用房有偿使用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 为进一步促进科研用房的合理配臵和有效利

用，更好地为学科发展和科研服务，依据《滨州医学院人才

引进管理办法》《滨州医学院公用房屋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述科研用房，是指用于科研的房屋及

场所。包括科研实验室、仪器设备室、药品仓库、实验动物

饲养室、细胞配验室、科研人员办公室等。用房面积为房间

的使用面积，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换算系数为 0.6。 

第三条  科研用房管理遵循“统筹兼顾、有偿使用、动态

调整”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科研用房实行校院两级管理。 

资产管理处作为学校公房管理职能部门，负责科研用房

的统筹管理。 

科学技术处负责科研项目、成果奖的界定、审核。  

计划财务处负责科研用房资源使用费划转、收取。  

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负责本单位科研用房的调配及内部

核算。 



 

— 3 — 

第二章  费用标准、减免和收支 

 

第六条  科研用房按照“有偿使用、阶梯收费”的原则

收取资源使用费，具体标准为： 

面积范围 
房屋资源使用费 

（元/ m²/月） 

S <50m² 5 

50m²≤S≤100m² 15 

S >100m² 25 

第七条  科研用房面积减免。根据科研团队或个人上一

年度科研业绩，给予本年度相应的科研用房面积减免，直至

全额减免，具体标准为： 

类别 层级 减免面积 

科研项目 

国家级重大、重点、杰

青 

项目正常执行期内 

按照上级拨款金额减免 

1m²/月/万元 

国家级优青、省部级杰

青 

项目正常执行期内 

按照上级拨款金额减免 

0.8m²/月/万元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

项目和青年基金、省部

级重大、重点项目、优

青 

项目正常执行期内 

按照上级拨款金额减免 

0.6m²/月/万元 

横向项目 
按照到账经费金额减免 

0.5 m²/月/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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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层级 减免面积 

科研 

成果奖 

国家级奖 全额减免 5 年 

省部级一等奖 全额减免 2 年 

省部级二等奖 2 年内，80m²/月 

省部级三等奖 2 年内，50m²/月 

科研项目需以我校为第一承担单位，团队成员或个人为

项目负责人；新引进科研团队或个人为项目负责人，由外单

位带入我校且经费已全部到账的项目；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需

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，获奖位次为第一位。 

第八条  科研用房资源使用费执行收支两条线，纳入学

校统一核算管理，学校建立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科研用房资

源使用费专项经费账户。 

资源使用费收取实行两级核算，资产管理处与院（系）、

科研机构核算，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与团队负责人或个人核

算。 

资源使用费采取预收费方式，原则上从科研团队或个人

科研经费中列支，由科研团队负责人或个人从本团队或个人

所属科研经费中统筹划转或缴纳。 

资源使用费支出管理，学校按照收取资源使用费 50%的

比例扣除，作为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基金；剩余 50%返还给院

（系）、科研机构，用于内部公共科研平台建设。 

1. 每年度 2 月底 3 月初，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统计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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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科研团队或个人本年度科研用房实际使用及上一年度面

积减免情况，资产管理处在审核的基础上，核算出本年度科

研用房资源使用费，并将科研用房资源使用费缴费通知单反

馈至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，由其进行审核、签字确认。 

2. 4 月底前，科研团队负责人或个人到计划财务处办理

本团队或个人科研用房资源使用费划转手续或缴纳。资产管

理处、计划财务处、科学技术处召开联席会议对收费情况进

行研究，确定未办理划转手续或缴纳科研房屋资源使用费的

科研团队或个人名单，暂缓该科研团队或个人的科研经费使

用，直至资源使用费交纳后恢复。 

 

第三章  使用管理 

 

第九条  科研团队或个人新申请科研用房的，需填写《滨

州医学院科研用房使用申请表》，经所在院（系）、科研机

构论证同意、归口管理部门审核，报资产管理处备案，由所

在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在本单位科研用房内进行调配。  

学校第一、二层次人才科研用房由学校按一事一议方式

确定，在全校范围内统一调配，收费、使用、管理按照本细

则执行。 

新申请到科研用房的科研团队或个人需按照“第二章  第

八条”规定内容，交纳资源使用费用，方可使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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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科研用房仅限于从事科研工作使用，不得挪作

它用。学校检查发现擅自将科研用房转让、调换、出租或者

改变房屋用途谋取利益的，将收回该房屋，追回其违规所得，

同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单位负责人及当事人的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已离岗、办理退休手续且不再承担科研项目

人员、无在研科研项目科研团队或个人、柔性引进人才聘期

结束后且不再续聘人员，由学校收回其原使用的科研用房，

作为学校科研储备用房统筹使用。返聘人员用房由所在单位

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。 

第十二条  未经审批，擅自改造、变更、拆除科研用房

者，学校有权责令其恢复原状；造成的损失和强制执行发生

的费用，由违规单位或个人承担。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并导致

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学校将收回该科研用房，并追究相关单位

负责人及当事人责任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  则 

 

第十三条  院（系）、科研机构根据本细则，结合本单

位实际制定相关的使用管理规定。医药研究中心参照本细则，

制定公共科研平台的有偿使用管理规定。 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由科学技术处、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细则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滨州



 

— 7 — 

医学院科研用房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滨医行发„2019‟

11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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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1日 


